磴口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[bookmark: _GoBack]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（包括经过城市桥梁）审批
二、实施主体
磴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三、适用范围
事业法人、企业法人、行政机关、社会组织法人、其他组织
四、事项类型
行政许可
五、实施依据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（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，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）第二十八条：履带车、铁轮车或者超重、超高、超长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，事先须征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、路线行驶。
六、申请条件
申请材料齐全且真实有效，符合受理条件
七、办理材料
1、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路行驶申请书
2.申请人身份证件
3.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证明
4.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的指定行驶路线、时间的审批意见
5.车辆行驶证
6.货物名称、重量、外廓尺寸及必要的总体轮廓图
7、车辆的厂牌型号、自载质量、轴载质量、轴距、轮数、轮胎单位压力、载货时总的外廓尺寸等说明资料
八、办理流程
受理：按照申报材料清单，逐项对照检查申报材料是否齐全，不齐全的指导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材料存在的问题及需补充的材料。
审查：对申请内容进行技术资料的核查，提出审核意见后，报决定员审批。
决定：根据审查人员提出的意见，作出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的批准意见。   
办结：核对批文及办理证件，加盖审批专用公章。 
九、网办深度 
网上咨询☑ 网上受理☑ 网上审批□ 网上办结□ 全程网办□
十、承诺办理时限
3个工作日
十一、法定办理时限
20个工作日
十二、收费标准
无费用
十三、咨询电话
0478-4401239
十四、投诉电话
0478-7967026
十五、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
办理地址：磴口县政务服务局二楼工程建设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
办理时间： 周一至周五上午9：00-12：00，下午15:00-18: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十六、结果领取方式
自取

